
第四章 電費之計收 

第一節 通 則 

第二十二條  各類用電適用之電價及計費方式，按本公司奉核定之電價表辦理。 

第二十三條 凡用戶有營業行為者，不論其有無營業牌照或任何組織方式，其經營

處所之用電，應按營業用電價計費。 

第二十四條  既設用戶如現場用電用途與原申請不符時，應向本公司申請變更之。

如用戶未辦理變更，本公司得於查明後，自變更日起改按應適用電價

計費。 



 

第二節 抄表及計費 

第二十五條 表制用戶由本公司定期抄表收費一次，必要時得伸縮之。因用戶之原

因不能抄表時，除用戶自行抄錄並通知本公司電度表指數，以憑按實

計算電費外，每月抄表收費用戶，暫按前二個月用電度數之平均數計

費，隔月抄表收費用戶，暫按前二個月用電度數之和計費，並於下次

抄表時結算之。如連續二次無法抄表，由本公司通知用戶約期派員補

抄，屆時用戶應給予必要協助。 

用戶同時接受轉供或併網型直供服務者，其抄表收費方式按下列規定

辦理： 

一、 接受轉供用戶每月定期抄表收費一次，依每月抄錄之本公司電度

表指數，計算當月使用電量，並扣除轉供電量後，再據以計算電

費。其中轉供電量之計算，應依據本公司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

營運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二、 併網型直供用戶每月定期抄表收費一次，並依每月抄錄之本公司

電度表指數，按實計算電費。 

第二十六條  各類用電之電費、租費，每月抄表收費之用戶，全期按三十日計算；

隔月抄表收費及包制用戶，全期按六十日計算；其計費期間為： 

一、 包制用電自上月一日起至本月底止。 

二、 表制用電自上次抄表日起至本次抄表日前一日止。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調整抄表日，但仍按前項規定計算電費。 

第二十七條  用戶於月中變更用電時，該月份電費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 基本電費及包制用戶電費，依變更前後按實際使用日數照核定電

價每日以三十分之一計算。 

二、 以約定最高需量為契約容量之用戶，超約用電計收之基本電費，

依變更前、後超約用電量，按實際使用日數照核定電價每日以三

十分之一計算。但月中增設或減少契約容量其前或後用電之超約

容量在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者，超約用電計收之基本電費，應

依增設或減少契約容量前、後用電最高需量較大者為準，分別計

算變更前後超約用電容量，按實際使用日數照核定電價每日以三

十分之一計算。 

三、 流動電費依變更前後實用度數照核定電價計算。 

四、 用戶未經申請，自行減少用電容量或停止用電者，其電費仍按原

登記單所載各項為計算依據。 



 

第三節 繳付電費 

第二十八條  各類電價計費用戶之繳費期限： 

一、 低壓表燈（住商）非時間電價計費用戶電費應於收費日或接到通

知單日起第二十一日內繳付。 

二、 低壓電力及表燈（住商）時間電價計費用戶電費應於收費日或接

到通知單日起第十四日內繳付。 

三、 高壓以上電價計費用戶電費應於每月二十日前繳付。 

四、 包制電價計費用戶電費應於收費日起至次月第十四日內繳付。 

用戶繳付電費方式如下： 

一、 由本公司寄送或傳送繳費通知給用戶，用戶自行向本公司指定之

代收服務機構，或本公司服務單位繳付。 

二、 由用戶委託金融機構自其約定之存款帳戶或信用卡帳戶扣款代繳

電費。 

三、 由用戶使用本公司指定之電子化繳費平台繳費。 

四、 預先至本公司繳付一期以上之電費金額。 

五、 使用本公司提供之專屬匯款帳號轉帳繳費。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對新設表燈（住商）用戶於申請用電時，得應用戶需要預收底

度費，於接電後按月扣抵。 

第 三十 條 用戶電費逾第二十八條期限繳付者為逾期繳付，由本公司按應付金額

加計遲延繳付費用。 

遲延繳付費用依下列標準計收，最低加計金額未達五元者，按五元計

，併入下次電費中收取： 

一、 低壓表燈（住商）非時間電價計費用戶： 

逾前項繳費期限七天內繳費者免計遲延繳付費用，自逾前項繳費

期限第八天起至第十四天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一計收；逾

前項繳費期限第十五天起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二計收。 

二、 低壓電力及表燈（住商）時間電價計費用戶： 

逾前項繳費期限二天內繳費者免計遲延繳付費用，自逾前項繳費

期限第三天起至第十四天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一計收；逾

前項繳費期限第十五天起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二計收。 

三、 高壓以上電價計費用戶： 

逾前項繳費期限，自繳費期限日之次日起，依應付電費按當月一 

日台灣銀行牌告基本放款月息加一釐按日比例計收，繳費當日免 

計。 

四、 包制電價計費用戶： 

逾前項繳費期限二天內繳費者免計遲延繳付費用，自逾前項繳費

期限第三天起至第十四天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一計收；逾

前項繳費期限第十五天起繳費者，按應付電費百分之二計收。 

用戶應繳付之電費及遲延繳付費用，除本公司另有調整外，於下列期

限前仍未繳納者，本公司得依第二十條停止供電： 

一、 低壓電價計費用戶：下次收費日。 



二、 高壓以上電價計費用戶：下次抄表日。 

三、 包制電價計費用戶：下次收費日。 



 

第四節 計量失準之處理 

第三十一條 不可歸責於用戶之原因，電度表發生障礙致不能正確計量時，自電度

表故障日起至換表或更正前一日止，電度表故障期間用戶用電量應按

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六條計算方式推算處理。推算期間未滿一個月者

，每日以三十分之一按日比例推算。 

第三十二條 有效電度表失準或燒損時，失準期間有效電度之推算，按下列方式處

理： 

一、 因故障而計量失準： 

(一) 每月抄表收費用戶，按失準前二至四月份之連續三個月用電

度數平均值推算。隔月抄表收費用戶，按其前二次計費之用

電度數平均值推算。 

(二) 季節性用電，按去年同期用電度數推算。 

(三) 時間電價用戶，依第一目或第二目推算尖峰、半尖峰、週六

半尖峰、離峰每小時平均用電度數與計量失準期間之尖峰、

半尖峰、週六半尖峰、離峰用電時數乘積推算。 

(四) 新增設用電無法依前三目推算時，表燈（住商）非時間及簡

易型時間電價用戶暫依裝置之有效電度表容量推算。表燈（

住商）標準型時間電價及電力用戶暫依契約容量及用電時數

推算。俟換表後重新推算，結算電費多退少補。 

(五) 表燈（住商）標準型時間電價及電力用戶如推算基期之契約

容量有變動時，所推算之用電度數，應按契約容量變動比予

以修正。 

二、 因過載用電燒損而計量失準： 

(一) 每月抄表收費用戶，按燒損前三個月用電度數最高月份之用

電度數推算。隔月抄表收費用戶，按前二次計費用電度數較

高者推算。 

(二) 時間電價用戶，按燒損前三個月用電度數最高月份之尖峰、

半尖峰、週六半尖峰、離峰每小時平均用電度數與計量失準

期間之尖峰、半尖峰、週六半尖峰、離峰用電時數乘積推算。 

(三) 新增設用電，表燈（住商）非時間及簡易型時間電價用戶依

裝置之有效電度表容量推算。表燈（住商）標準型時間電價

及電力用戶依契約容量及用電時數推算。 

(四) 表燈（住商）標準型時間電價及電力用戶如推算基期之契約

容量有變動時，所推算之用電度數應按契約容量變動比予以

修正。 

第三十三條  無效或有效電度表故障，致計量失準時，功率因數按下列方式推算： 

一、 每月抄表收費用戶，按故障前二至四月份之連續三個月功率因數

平均值推算。隔月抄表收費用戶，按其前二次計費之功率因數平

均值推算。 

二、 新裝無效電度表，無法依前款推算功率因數者，按百分之八十推

算為原則。 



第三十四條 需量表失準或燒損時，失準期間用電最高需量之推算，按下列方式處

理： 

一、 因故障而計量失準： 

(一) 按失準前二至四月份連續三個月用電最高需量之平均值推

算。 

(二) 季節性用電，按去年同期用電最高需量推算。 

(三) 時間電價用戶，依前二目推算尖峰、半尖峰、週六半尖峰、

離峰時間之用電最高需量或按去年同期尖峰、半尖峰、週六

半尖峰、離峰時間用電最高需量推算。 

(四) 新增設用電，無法依前三目推算時，暫依契約容量推算，俟

換表後重新推算，結算電費多退少補。 

(五) 如推算基期之契約容量有變動時，所推算之用電最高需量應

按契約容量變動比予以修正。 

二、 需量表滿刻度致計量失準，按前款推算之最高需量值小於平均負

載時，以平均負載值為準。 

三、 因過載用電燒損而計量失準： 

(一) 按燒損前三個月用電最高需量之最高值推算。 

(二) 新設月份，按契約容量推算。 

(三) 時間電價用戶，按燒損前三個月尖峰、半尖峰、週六半尖峰

、離峰用電最高需量之最高值推算。 

第三十五條 時間電價用戶電度表之時間失準期間，其尖峰、半尖峰、週六半尖峰

及離峰之用電度數，依總用電度數，按失準期間尖峰、半尖峰、週六

半尖峰及離峰用電時數，依失準前二至四月份（季節性用電為去年同

期）平均每小時用電度數比值，比例分配推算。 

時間電價用戶電度表之時間失準期間用電最高需量，尖峰、半尖峰及

週六半尖峰時間按前條第一款規定推算。離峰時間按需量表計得尖峰

、半尖峰、週六半尖峰及離峰時間最高需量之較大值推算。 

第三十六條  電度表計量失準延遲發覺或電度表計量失準期間用電變化特殊者，或

其他原因不能適用前述各項推算規定時，電度表計量失準期間之用電

量，得按電度表計量原理或用電時間及負荷情形推算。 



 

第五節 電費之補收或退還 

第三十七條  電費因計算或計量發生錯誤而有確切證據者，應按錯誤期間之原計費

標準予以補收或退還。 

第三十八條 包制公用路燈或交通指揮燈具，本公司每年普查一次，但情況特殊時

，得增加普查次數。普查結果，如實際裝置之燈具超過原契約設備燈

具時，應補繳前次普查之次月起至普查完成期間半數電費。 

前項普查後實際裝置燈具與契約設備燈具不符者，應依規定辦理增設

或減少燈具、容量手續。 



 

第六節 扣減電費 

第三十九條 本公司依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時，除可歸責於用

戶之原因者外，按下列方式扣減電費，賠償用戶停電損失： 

一、 高壓以上電力用戶 

(一) 扣減電費金額＝基本電費×3‰ ×停電時數 

(二) 停電時數計算 

每次停電

連續時間 
未滿10分鐘 10~60分鐘 超過60分鐘 

停電時數 不予計算 按1小時計 

按停電時數計，尾

數不及60分鐘者，

以1小時計算 

(三) 受低頻電驛控制之特高壓用電用戶，如低頻電驛動作，其扣

減電費金額=基本電費×3%×低頻電驛動作次數。 

(四) 限制用電時，在限制用電期間之基本電費按實際用電最高需

量計算。 

二、 包用電力、低壓電力及表燈（住商）時間電價用戶 

(一) 扣減電費金額＝基本電費（或包制電費）×1/30×停電日數 

(二) 停電日數計算 

每次停電

連續時間 
未滿1小時 1~24小時 超過24小時 

停電日數 不予計算 按1日計 

按停電日數計，尾

數不及24小時者，

以1日計算 

(三) 如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電源不足停止供電時，其扣減電

費金額＝基本電費（或包制電費）×3‰ ×停電時數，停電時

數比照前款高壓以上電力用戶計算。 

三、 包燈及表燈（住商）非時間電價用戶 

(一) 扣減電費金額＝底度費（或包制電費）×1/30×停電日數 

(二) 停電日數計算 

每次停電

連續時間 
未滿1小時 1~24小時 超過24小時 

停電日數 不予計算 按1日計 

按停電日數計，尾

數不及24小時者，

以1日計算 

(三) 如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電源不足停止供電時，其扣減電

費金額＝底度費（或包制電費）×4%×停電次數。 

第 四十 條 本公司依第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對用戶執行遙控卸除用電負載時，按

下列方式扣減電費： 

一、 扣減電費金額＝卸載容量基本電費×3‰ ×卸載時數 

二、 卸載容量依契約容量扣除卸載期間抄得之最高需量差額計算（差

額為負數時，不予扣減）。 



三、 卸載時數計算

每次卸載

連續時間 
未滿10分鐘 10~60分鐘 超過60分鐘 

卸載時數 不予計算 按1小時計 

按卸載時數計，尾

數不及60分鐘者，

以1小時計算 


